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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明訂提供坐月子服務業者之建築物及其設備，應符合建築法規及消防法規有關公共安全

之相關規定，若為合法立案之產後護理機構，則另須符合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相關規

定。 

(二)要求業者與產婦依契約簽訂，並必須於契約中載明服務內容及收費標準；另為避免產後

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收取高額定金，規定業者其定金收費不得逾總金額 10%，並建立

解約之階梯式退費標準，明定消費者進住前任意解約時，消費者需依通知解約日期離進

住日之遠近支付一定比例之損害賠償。 

五、為使縣市衛生局積極輔導坊間坐月子中心轉型為產後護理機構，本部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本部自 100 年起積極清查及輔導坐月子中心轉型為產後護理機構，於 100 年 5 月 30 日、

101 年 7 月 30 日及 102 年 5 月 7 日函各縣市清查及輔導坐月子中心轉型為產後護理機構

。102 年 6 月 25 日亦再發函各縣市衛生局進行下一年度清查、輔導。 

(二)為使縣市衛生局積極輔導坊間坐月子中心之管理，已於 102 年將坐月子中心管理納入縣

市衛生局考評項目：第六項「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輔導」，於每年定期辦理清查

及坐月子中心輔導，並要求機構依「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範本」與產

婦簽訂契約以保障消費者權益。 

（十六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建議研議高齡駕駛人放棄駕駛執照相關措

施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40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4-141） 

江委員建議研議高齡駕駛人放棄駕駛執照相關措施乙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駕駛人身心狀況是否適性駕駛，應依其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結果認定。雖年齡係可能影響駕駛

人適性駕駛能力之因素之一，但因每個人身心狀況存在個體差異，初步參考世界各國制度，

年齡尚非是駕駛人得否繼續領有駕駛執照之唯一決定要件。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76 條已

有規定，汽車駕駛人之體格及體能變化，若已不合於第 64 條及第 64 條之 1 規定合格標準之

一者，應迅速將駕駛執照繳回當地公路監理機關。未將執照繳回者，由公路監理機關逕行公

告註銷並追繳之，爰現行已有駕駛人需繳回駕駛執照之相關規定。 

二、為利高齡駕駛人適時進行安全駕駛自我評估，本部針對高齡駕駛人使用道路，已發行「高齡駕

駛人健康評估與交通安全常識宣導摺頁」，提醒其注意自身狀況與交通安全。並已製作「我

有駕照就適合開車嗎？」之駕駛人適性手冊，供駕駛人及家屬參考。另本部公路總局臺北區

監理所已試辦鼓勵高齡駕駛人自願放棄（註銷）駕駛執照，高齡者如經自我健康評估後願意

放棄駕駛執照，則可獲贈儲值悠遊卡，藉以增加其改搭公共運輸之誘因。公路總局各區監理

所利用各種場合或郵寄文件宣導逾 70 歲高齡駕駛人安全用路、自我身體機能檢測，並鼓勵自

願繳回駕照，今（102）年高齡者交通安全講座已宣導 408 場次、宣導人數 60,655 人次、全國

繳回駕照共 3,166 人，相關辦理成果本部將納入後續規劃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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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鑑於高齡化已為社會發展趨勢，隨著駕駛人年齡增長，身體老化影響反應及靈敏度，應為不可

避免之自然現象，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並兼顧老年人行之權益，本部刻正從公共安全角度及

參酌相關先進國家作法，審慎研議適合國情妥適可行之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措施。貴委員所

提其他國家作法，本部已納入制度研議參考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鴻鈞就國道 1 號五楊高架 HOV 高乘載專用車

道設置效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402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4-160） 

李委員對國道 1 號五楊高架 HOV 高乘載專用車道設置效益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五楊高架高乘載（HOV）車道，係依五楊高架環境影響說明書於 97 年 6 月審議，獲「有條件

通過」之結論之一「應留設一 HOV 專用車道」辦理。五楊高架自 102 年 4 月 20 日通車以來

，為提高行車順暢及增加用路人行駛 HOV 車道之意願，本部國道高速公路局（高公局）已透

過五楊高架南北向共 18 處資訊可變標誌（CMS），宣導「慢速小車靠右/不礙大車超車」及「

請依速限行駛」，以提醒慢速車輛靠右行駛，及用路人儘量以最高速限行駛 HOV 車道。另於

五楊高架爬坡路段增設「上坡路段請加速」告示牌，提醒用路人於上坡路段適當加速。 

二、經高公局調查 102 年 9 月五楊高架爬坡路段各車道車速，南下（爬坡）HOV 車道車速平均較

其他車道約高出 5kph，北上（爬坡）HOV 車道車速亦未較其他車道為低，即 HOV 車道並未

降低五楊高架上坡路段整體運作效率。復查五楊高架通車以來之事故類型，變換車道或變換

方向不當，造成之事故較其他肇因為高。另五楊高架 HOV 車道之快速車輛欲超越前方慢速車

輛時，須變換至得以最高速限行駛之內側車道，風險亦較高。又五楊高架違規案件，超速案

件高達 83%，因此在行車安全與行車效率衡酌下，是否增加 HOV 車道之匯出路段，高公局刻

正審慎評估。 

三、本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已於 102 年 8 月開始蒐集資料，著手進行五楊高架 HOV 車道效益評估。

高公局亦將於 10 月底完成五楊高架大客車車速分布，及上坡路段變換車道與事故發生地點之

關聯性分析。後續高公局將依據前述評估及分析結果研擬適當之交通管理措施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有關將嘉義縣梅山鄉環南路、梅南街、

西榮街等該區數十戶，就地方政府建議方案納入年度預算補助興

建下水道工程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398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4-124） 

葉委員就有關將嘉義縣梅山鄉環南路、梅南街、西榮街等該區數十戶，就地方政府建議方案

納入年度預算補助興建下水道工程案問題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
